
約伯傳 
 

約伯傳（Job）的文體非常複雜，包括了差不多所有不同文體的特點：如敘述、

散文、詩歌等；所以不能只以某一種去界定這卷書的文體。在希伯來文聖經和七十賢

士譯本中，它所處的位置有所不同，有時被放在箴言之前或之後，有時則被置於雅歌

與智慧篇之間。雖然如此，但並沒有影響它本身的價值；而且，一直以來，無論是猶

太人或是基督徒，都一致承認它是聖經中的一卷，是由天主默感所寫成的。聖經學者

都將約伯傳歸屬於智慧文學之中，天主教版的聖經把它放在聖詠集之前，作為智慧書

那部份的開始。 

 

一、名稱 
「約伯」這名稱，在意義上沒有一個確定的解釋。它是來自希伯來文的譯音，原

文的意思可指「攻擊者」或「後悔者」，亦可以解作「敵對者」。這書的名字，主要是

由於書內主人翁的名字叫「約伯」。至於是否有其他含意，則不能確定。 

 

二、作者和成書時間 
書的作者和成書的時間，到現時仍未有確切的答案，可算眾說紛紜。雖然未能確

定作者是誰，與及他所處的時代。但從書中的內容和事物的描述，可得知他是一位詩

人，曾到過不同的地方遊歷，對各地的風土人情，文物和制度等，都有一定的認識。

而他對埃及，似乎比對其他地方更為熟悉。因他描述了一些埃及的植物（8:11,12）、

和動物（39:13）。而書的文體和部份內容，與埃及古代的文學和文獻，有很多相似之

處。 

雖然很多學者傾向於把成書的時間，定為充軍之後的時期，但這問題很複雜。因

為有些學者認為書中有些部份，如第二十八章提及智慧的詩歌和厄里烏（Elihu）的說

話，是後加的。可是，書的內容亦沒有暗示歷史的特徵，而且，與其他地方（如埃及）

的文獻相似的部份，也沒有任何蹟象顯示成書的時間。也有些學者嘗試把這卷書與其

他經書比較，但仍沒有滿意的結果。所以，約伯傳成書的時間仍可算是一個有待解答

的難題。 

 

三、內容結構 
約伯傳全書共可分為五個部份：第一和第二章是這卷書的序言；第二部份是描寫

約伯與他那三位朋友所作的對話（3:1-31:40）；第三部份是記述厄里烏指摘約伯的說話

（32:1-37:24）；第四部份則是描述天主與約伯的對話（38:1-42:6）；而最後一部份是全

書的結束（42:7-17）。 

這卷書開始時描述了約伯的家庭狀況，與及他對天主的敬畏（1:1-5）；另一方面，

亦提及了一個天上的聚會。撒殫也到來參與這聚會，而且他不但不接受天主對約伯的

讚賞，更暗示約伯的忠誠不可靠。為了證明約伯的德行，天主容許撒殫用各種方法去

考驗約伯（1:6-12）。約伯完全破產，子女也死了，甚至全身長了癩病，妻子相激，卻



仍然保持對天主的尊敬（1:13-2:10）。當他的三位朋友：厄里法次（Eliphaz）、彼耳達

得（Bildad）和左法爾（Zophar）到來慰問他，看見他所處的景況時，四人坐下七天

七夜，卻相對無言（2:11-13）。 

在這四人的對話中，約伯首先說話，並口出怨言，詛咒自己的生日（3:1-26）。他

三位朋友便規勸及指摘他，但反使約伯更為激動，引至這些朋友分別與他爭辯。厄里

法次首先發言，並先後三次指摘約伯：他先說約伯的受苦，是由於約伯犯罪而受到懲

罰（4:1-5:27）。在他第二次說話時，再譴責約伯自以為義人，理當受到天主的懲罰

（15:1-35）。而第三次發言時，他更力陳約伯的罪狀，勸約伯歸向天主（22:1-30）。彼

耳達得也說了三次話：他首先認為天主是至公的，惡人絕不會逍遙法外，而善人也絕

不會被遺棄（8:1-22）。他第二次說話是要反駁約伯，並詳述惡人的處境（18:1-21）。

最後他指出人在天主面前，無論如何都不能自稱為義的（25:1-6）。左法爾是三人中說

話較少的一位，他只說了兩次話：他認為天主是全知的，洞悉一切，人在祂的跟前，

與其自以為是義人，不如向祂懇求寬恕（11:1-20）。他再次說話時，陳述了惡人的結

局，他們不能享的福，而且就算有，也不會持久的（20:1-29）。面對著三位朋友的指

摘，約伯並沒有屈服，他在每位朋友說話後，都加以反駁，並強調自己是義人，沒有

犯罪。他更指出智慧的價值，而且只有天主才明白他的德行（6:1-7:21; 9:1-10:22; 

12:1-14:22; 16:1-17:16; 19:1-29; 21:1-34; 23:1-24:25; 26:1-28:28; 29:1-31:37）。 

第三部份記述了一位少年人厄里烏對約伯所說的話，這些話可分為四個段落：他

聽了約伯的三位朋友所說的話後，責怪他們未能使約伯屈服。於是他便想以自己的說

話，去說服約伯。他認為約伯不應固執己見，自以為是無罪的人。其實，天主之所以

讓人得到災禍，是要人避惡行善，認罪悔改，以免陷於死亡（32:1-33:33）。繼而他述

說天主是公義的，是至偉大的；約伯絕對不該自以為是義人，更不應以自己的正義而

發出怨言（34:1-35:16）。然後，他再次重申天主願意以困苦去拯救世人，並勸約伯在

困苦中，切不可怨天尤人。天主自會帶領他走上幸福之路，他只應讚美天主的化工

（36:1-33）。最後，厄里烏再敘述了天主在世界上的偉大工程（37:1-24）。 

這書的第四部份描述了天主對約伯的訓言，祂以自然現象去說出祂是創造者，掌

管一切（38:1-38）。並以動物的本能和特性，去反映出人的渺小，無知和無能，人不

能完全瞭解天主的意旨（38:39-41:26）。約伯在天主面前，只好承認過失，不敢再爭論

（40:3-5; 42:1-6）。 

在結束這書時，天主斥責了約伯的三位朋友，並寬恕了他們。最後，天主祝福了

約伯，賜給他更豐厚的財富，更多子女和得享高壽（42:7-17）。 

 
四、中心思想 
雖然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見解，但是約伯傳的目的是為回答人常詢問的兩個難

題：為甚麼世界上有災禍？為甚麼義人要受苦？大多數人會認為，人之所以有災禍和

受苦，完全是因為人犯罪，得罪了天主的後果，天主懲罰人，並藉著它使人悔改。但

是約伯傳的作者要指出，這種想法並不完全正確。因為在世上有很多沒有犯罪的人，

正在受苦受難；反之，卻有很多惡人仍在享福和逍遙法外。雖然，這卷書的作者經過



觀察與思考後，仍未能找到原因及理由去解答這兩個問題；但他卻指出人的思想和能

力是如何的有限。人根本無法完全理解大自然的一切，更何況是天主的意旨和工作。

人不能完全依靠自己或他人，只有天主才是人唯一的依靠。 

 

（取自《荒漠燃荊：乙年》，香港：展福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1999，(26)-(30)頁） 

 



 


